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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有着多样的环境，不同的环境生长着不同的人群。自有人类以来的数
百万年间，人类自身及其文化、社会总体呈现“进化”的趋势。但在世界不同地区，社会进化的速
率和表现方式是不一致的。就中国而言，多样的环境造就了不同的地域文化及发展传统，而这
些几乎都可以上溯到远古时代。

严文明在谈到中华文明发祥的环境背景时指出，中国的周边以高山、大漠、广袤的草原和
浩瀚的海洋与外界相隔离，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在这个单元之内，地势又呈西高
东低的阶梯状分布；结合气候等方面的因素，最宜居的地带主要集中于二、三级阶梯的东部季
风区。在史前时代，最适宜发展农业的地区主要是以旱地农业为主的黄河流域和以稻作农业为
主的长江流域。又因地理环境的多样性，在新石器时代就形成了八大文化区，分别是黄河流域
的甘青区、中原区和海岱区，长江流域的巴蜀区、两湖区和江浙区，此外还有燕山以北到辽河流
域的燕辽区和位于陕、晋、冀北部及内蒙古中南部的雁北区，其中甘青区和雁北区属于从中原
区分化出去的亚文化系统〔１〕。这八大文化区也是历史时期古代中国文化与社会发展的核心
区域。在这些文化区之内，都经历了速度不一、程度不同、形态多样的社会复杂化进程，我们可
以统称之为“核心文化区”（图一）。而在这些区域之外的周边地区，受环境制约，整个史前时代
大多以渔猎采集经济为主（有些地方到史前晚期也有了农业但不发达），社会组织长期呈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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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严文明：《东方文明的摇篮》，《农业发生与文明起源》，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中华文明的始原和早期发展》，《中华文明
的始原》，文物出版社，２０１１年。



图一中国史前八大文化区及相关的超级聚落和大遗址
１．陶寺２．二里头３．石峁４．牛河梁５．西朱封６．尧王城７．良渚８．石家河９．宝墩１０．三星堆

小规模的简单形态，社会、文化的进化处于明显的滞后状态（只有个别地方到史前末期出现了
初步的社会分化，如广东的石峡文化〔１〕），我们可以统称之为“边地文化区”。本文对中国史前
社会发展阶段的考察主要集中在核心文化区即上述八大文化区之内。

一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早期

考古发现表明，在整个旧石器时代，更新世的环境虽然有过很大的变化，但人类始终以打
制的石器为主要工具（不排除有些地区还因地制宜使用过大量的竹、木器），通过渔猎、采集来
获取食物资源。到晚更新世的晚期，亦即旧石器时代晚期，随着末次冰期盛冰期的来临，温带草
原或森林草原环境带往南延伸到了华南的北部，环境的变化导致了人类生存方式和文化面貌
的改变。华南北部原来流行的大型砾石工具逐渐被中小型石片工具所取代，而华北地区此前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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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广东省博物馆、广东省韶关市曲江区博物馆：《石峡遗址——１９７３－１９７８年考古发掘报告》，
文物出版社，２０１４年。



主导的小型石片工具则逐步让位于细石器为主体的工具类型〔１〕。工具组合的变化反映了生
计方式的转变。一般认为，最后冰期严苛的环境变化导致大型动物减少，人们在继续猎取大中
型食草动物的同时，不得不扩大赖以为生的食物资源，广泛获取小型动物，包括捕获鸟类、鱼类
和贝类，同时采集对象也从植物果实扩展到了多种植物的块根类和禾本科的籽实，这种生业形
态被称为“广谱型经济”。还有观点进一步认为，广谱经济主要发生在环境相对较好的地带或气
候相对较好的间冰期，只有在这种环境中才有较丰富的食物资源可以利用。这种广谱型经济一
直持续到了新石器时代的早期。距今一万年前后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随着全新世环境的改善，
人们对长期接触利用的野生动植物认识的积累，以及解决季节性食物短缺的需求，在华北和华
中的某些地区可能已开始出现有意识栽培作物的农业种植和家畜饲养（不管是否已出现生物
学意义上的驯化），但是渔猎采集在生业经济中依然占有绝对优势。

从栖居形态方面观察，旧石器到新石器时代早期一直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人们或居住在
天然洞穴中，或在旷野留下与生产（主要是石器的加工制造）、生活相关的遗迹，大部分遗址分
布零散而相互缺乏关联。旧石器时代末期到新石器时代早期，小型的旷野遗址多见于华北，如
李家沟、南庄头、东胡林、转年、于家沟等；洞穴遗址多见于华南，如华南北部的仙人洞与吊桶
环、玉蟾岩等〔２〕。这些遗址大多规模小、堆积薄（有的遗址堆积很厚则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形
成的）、遗迹简单，罕见房屋建筑（但不能排除有过简陋的窝棚），似乎大多是短期或季节性活动
形成的营地，而尚未形成长年生活的定居村落。

面对旧石器到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这种生存方式和遗址类型，我们还没有充足的依据来确
切复原这一漫长时间里人类社会的组织形式及其演变情况。但根据已知的考古迹象并参考相
关原始状态下民族志方面的材料，可以肯定的是，大多数情况下人们是以小型群体为单位来组
织日常劳动和生活的，而且可以推断通常这种小型群体居无定所，随猎取和采集食物的需要而
经常性地处于流动状态。在某些时期或资源丰富的地带也许会存在相对稳定的中心营地；在有
天然洞穴、食物较充足的地区，在一定时期内还会有使用时间较长的定居点。然而，一般不见有
较多小群体长期聚居形成的规模较大的聚落。依人类进化的逻辑和居住形态的特征及变化，人
类的基本社会组织有可能经历了从早期更接近动物的“原始群”，向晚期智人的血缘界限和婚
配关系越来越清楚的血亲家族的转变（俞伟超等认为族外婚即产生于智人形成的阶段〔３〕）。
但这一转变过程目前尚不清楚，而且也无法确定不同时间段里的具体形态，因此现在还只能将
他们都笼统地归为一种社会组织类型，暂且仍采用西方社会进化论中的“游群（ｂａｎｄ）”概念，
尽管未必贴切。这些小型觅食者群体大多应不超出扩大家庭或家族的规模；至于是否像有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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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俞伟超、汤惠生：《图腾制与人类历史的起点》，《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１９９５年第１期。

赵春青：《试论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区域特征与发展阶段》，《考古学研究（九）》，文物出版社，２０１２年。

王幼平：《更新世环境与中国南方旧石器文化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中国远古人类文化的源流》，科学出版
社，２００５年。



判断的那样，旧石器时代晚期在世界某些地区的狩猎采集者群体中就已出现了规模更大的氏
族组织〔１〕，目前在中国的考古资料中还没有这方面的证据。

有关旧、新石器时代分界的划分标准，目前学术界尚未达成一致。如果综合考虑生业经济
特点、居住形态以及整体文化面貌，实际上从距今三万年到九千年左右，即人们一般所说的旧
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早期，是一个彼此更为接近的发展阶段，例如打制石器与少量磨制
石器共存，北方广泛使用细石器，华南北部流行石片工具，骨角器增多，华南产生最早的陶器并
逐步扩展到华北，渔猎和采集为主的广谱型经济，华北多小型旷野遗址、华南多洞穴遗址等，都
是两个时期共有的特点，只是前后发展程度不同。因此可以将这两个时期合并为一个大的社会
发展阶段，而这个阶段也正是晚期智人即现代人形成的时期。

二新石器时代中期

本文所说的新石器时代中期，从社会发展阶段的角度讲，包括以往所划分的新石器时代中
期到仰韶时代早期。各地区开始和结束的时间可能会略有早晚，并不完全一致。根据社会发展
程度的变化，此期大致还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前段大约为公元前７０００－前５０００年左右。在黄河上中游主要分布着老官台文化（或大地
湾文化）、裴李岗文化（包括贾湖一期代表的较早遗存）、磁山文化，黄河下游有后李文化，长江
下游先后有上山文化和跨湖桥文化，长江中游依次为彭头山文化和皂市下层文化（城背溪文
化），辽河流域有小河西文化和兴隆洼文化，另外在苏北、皖北的淮河中下游还有顺山集文化。

此阶段开始进入全新世大暖期。各地区生产型经济普遍出现，种植农业和养畜业进一步发
展，在生业经济中所占比重大幅度增长，以渔猎采集为主的攫取型经济仍占据着主导地位。与
此同时，有一定规模的定居村落也发展起来。定居生活导致人口增长、家庭规模扩大，血亲纽带
及生产协作的需求使得一些有血缘关系的家族聚居在一起，形成氏族公社，亦即最早的村落组
织。在各地不同的环境中，最早的村落就已呈现出不同的房屋类型和居住形态。例如，东北的
兴隆洼文化聚落主要是一些较大、规整的方形房子较整齐地成排分布，一个聚落往往有多排房
屋，有的较大聚落还能分为不同的片区，有些聚落还有环壕围绕〔２〕；中原的裴李岗文化以新郑
唐户为代表，一些不规整的房子呈环状成组分布，一个聚落可包括几个房屋组〔３〕；长江下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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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省文物管理局南水北调文物保护办公室：《河南新郑市唐户遗址裴李岗文化遗存２００７

年发掘简报》，《考古》２０１０年第５期。

索秀芬、李少兵：《兴隆洼文化聚落形态》，《边疆考古研究》第８辑，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
肯特·弗兰纳里、乔伊斯·马库斯：《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１６年。



宁绍地区的上山文化则见长排房屋，其中小黄山遗址发现有两、三排长屋〔１〕。这时期各地区
所见墓葬的埋葬方式亦有差异。许多遗址所见墓葬呈零散分布的状态，但在大地湾文化、兴隆
洼文化和彭头山文化的一些遗址中有少数墓葬聚集成组的现象，应与某些房屋组相对应；而裴
李岗文化存在多处有规划、布局清楚的较大墓地，这些墓地大都还可进一步分出不同的墓组或
墓区〔２〕，这样的墓地在顺山集文化的遗址中也有发现〔３〕，在后李文化中亦见残迹〔４〕。

总之，这个阶段各地典型的聚落和墓地一般包括“房屋组或排—聚落”“墓组或墓区—墓
地”两层结构，应代表着家族—氏族两级社会组织。也就是说，许多村落是一个独立的氏族公
社，其内部包括若干家族公社。其中兴隆洼文化的聚落大多规划整齐，还有白音长汗那种由两
个环壕聚落构成的双生聚落〔５〕，或许代表着两个有亲缘关系的氏族所组成的胞族，但这样的
聚落并不常见。总体来看，这个时期氏族组织已逐步形成并发展成熟，成为一种独立存在的社
会单位。同时一些区域调查显示，此期聚落丛集成群的现象还没有成为常态，多呈零散分布，高
于氏族公社以上的部落组织即便已经出现，可能尚未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后段大约为公元前５０００－前４０００年左右。黄河上中游自西向东依次分布着仰韶早期的
半坡文化、枣园文化和后岗一期文化，黄河下游主要有北辛文化，长江中游有汤家岗文化和大
溪文化早期遗存，长江下游北、南两面分别为马家浜文化、河姆渡文化早期阶段，辽河流域先后
为赵宝沟文化和红山文化的早期。

这个阶段处于全新世大暖期的气候最适宜期。北方以粟黍为主的旱作农业和南方的稻作
农业，以及以猪为主的家畜饲养业渐趋成熟。也许由于适宜的气候和环境提供了丰富的天然食
物资源，农业似乎经历了漫长而缓慢的发展过程。部分地区在较晚阶段农业经济开始逐渐居于
主导地位（以长江中游的两湖地区较为显著），还有部分地区，特别是长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
渔猎采集在生业中仍占有很大的比重〔６〕。村落规模有所扩大，人口有所增长，许多地区涌现
出了一批发育良好、规划有序的聚落，有壕沟环护的聚落在许多地区开始出现，在湖南澧县的
城头山甚至出现了我国最早的城址〔７〕。这个时期的聚落在前期基础上又有进一步的发展，各
地房屋建筑逐步完善成熟。东北依然主要流行方形房子，渭河流域的半坡文化流行较规整的圆
形和方形房屋，而江南的河姆渡文化则流行长排干栏式建筑。从前那种“房屋组或排—聚落”两

—３１３—

戴向明：中国史前社会的阶段性变化及早期国家的形成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澧县城头山》，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７年。

赵志军：《中国古代农业的形成过程——浮选出土植物遗存证据》，《第四纪研究》第３４卷第１期，２０１４年。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白音长汗》，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
济南市文化局文物处、章丘市博物馆：《山东章丘小荆山遗址第一次发掘》，《东方考古》第１辑，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
南京博物院、泗洪县博物馆：《顺山集》，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
赵春青：《郑洛地区新石器时代聚落的演变》，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

王海明：《九千年前的远古文化——浙江嵊州小黄山遗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八辑，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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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的结构仍然可见，如仰韶早期和赵宝沟文化的一些聚落〔１〕；此外在一些发达地区开始较多
出现“房屋组—房屋群—聚落”三层结构，这在渭河流域半坡文化的遗址中尤其常见，姜寨就是
其中的典型代表〔２〕，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亦可分辨出长排房、排房组、聚落这种相似的三层结
构〔３〕。同样，与居址相对应，“墓组—墓地”两级埋葬序列依然存在，如在半坡文化和长江中下
游的一些遗址都时有发现，还见于北辛文化晚期的江苏灌云大伊山遗址〔４〕；与此同时，“墓组
—墓群（墓区）—墓地”这种三层结构也在发达的半坡文化中流行起来，在其他地区如湖南的安
乡汤家岗也有发现〔５〕。

三层结构的聚落（包括墓地）是氏族社会发达的产物，这样的聚落在陕甘渭河流域发展最
为充分。根据严文明的研究，在这样的聚落里应存在着家族公社、氏族公社、胞族公社不同层级
的社会组织〔６〕。对此也有研究者持不同看法〔７〕。无论如何，通常情况下，各地区那些大大小
小的村落或者只有一个氏族公社，或者由氏族的繁衍增殖而分化出几个有亲缘关系的氏族，共
同构成一个胞族公社。其中氏族公社作为基本的社会单位而独立存在，它在组织各种生产和分
配等经济活动、处理族群内外的众多事务，以及举行祭祀、典礼等仪式性活动中，应当都起到主
导作用。以氏族所有制为基础的聚落经济则显示出自给自足的特征。

在这种成熟发达的氏族社会里，聚落内存在不同层级的社群组织，但未见贫富和地位悬殊
的等级分化，就是说还没有出现特权阶层。此时的聚落面积大多只有数万平方米，较大者也不
过十万平方米左右，聚落之间尚未形成明显的等级差异和主从关系。但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区
域调查显示，在一些遗址分布较密集的地区，出现了少数聚落丛集成群的现象，这意味着一些
毗邻而居的村落间可能会结成有通婚关系、利益与共的部落组织。此外，城头山大溪文化早期
城址的发现说明，在这个阶段的晚期，某些地区或许开始出现区域性中心聚落，向着复杂的社
会组织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但尚待更多的发现加以证明。

总结新石器时代中期前、后两个阶段的聚落与社会特征，可以看到由初级氏族向发达的氏
族社会的演进。到后一阶段有些地区因人口的增长和氏族的繁殖而出现了较多的胞族，同时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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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还出现了由不同氏族结成的部落组织。但除了个别遗址显露出初步分化的端倪，绝大部分聚
落都属于没有等级差异的简单社会形态。

作为一个单独的发展阶段或社会类型，我们可以称这样的社会为“氏族社会”。“氏族”是这
种社会的核心组织，因而与西方进化论中笼统定义的“部落”社会是有所区别的。

三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初期

进入公元前第四千纪以后，直到公元前２０００年左右全新世大暖期结束，全球气候经历了
多次干湿冷暖的波动；其后气温明显下降，进入全新世降温期〔１〕。尽管其间气候有过较大的
变化，但各地农业经济仍陆续发展成熟并不断进步，作物栽培和家畜饲养在各主要文化区的生
业经济中逐步确立了主导地位并得到持续发展。与此相应，各种主要的手工业门类如制陶、石
器制造等的专业化程度显著提高，并且随着社会需求的增加，治玉、髹漆、彩绘陶器等服务于权
贵，并被权贵所控制的高端手工业生产也逐渐发展起来〔２〕。与各类生产进步相辅相成的是社
会结构的演变，在此期间，原来发达的氏族制度逐渐瓦解，社会基本单元趋于小型化，等级分化
逐步加剧，各主要文化区相继开启了方式不一、程度不同的社会复杂化进程。

下面将概括性地考察前述八大文化区各自的区域组织及社会分化的演变过程，并着重讨
论能够代表各区各阶段最高水准的中心聚落发展演变的状况，并落脚到早期国家形成问题。

１．中原区包括今河南大部、河北和山西南部以及陕西的关中盆地。大约在公元前４０００
年到前３３００年的仰韶中期，随着庙底沟文化的空前繁荣，整个黄河中游的文化面貌都呈现出
较强的一致性。庙底沟文化最发达的中心区域包括晋南豫西和陕西关中地区，这一带在该文化
的中期以后聚落数量迅猛增长，出现了很多以大型遗址为核心的聚落群。以我们在晋南运城盆
地的系统调查为例，每个聚落群至少有一处数十万到百余万平方米不等的大型中心聚落，有的
还有稍小一点的次级中心〔３〕。这些包括两、三层聚落等级的社会群体，显然已经整合成了具
有主从结构的区域组织。在经过大规模发掘的中心或次中心聚落当中，河南灵宝西坡遗址存在
功能特殊的成组大型建筑〔４〕，以及年代处于仰韶中晚期之际的墓地〔５〕，墓地中以家族为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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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分布的大、小墓葬已明确显示出等级的差异。其中高等级的大墓在陕西华县泉护村也有发
现〔１〕。这些发现表明，至晚到庙底沟文化的中晚期阶段，内部有阶层分化的区域组织已经形
成。目前最能概括这种社会性质的定义就是“酋邦”〔２〕。

到约公元前３３００－前２８００年的仰韶晚期，原来大范围文化高度相似的局面发生分解，各
地文化特色开始凸显。由大小聚落构成的区域组织依然存在，但原仰韶核心区的发展势头有所
回落，少见大型遗址。而偏东的今郑州地区则开始勃兴，近年发现数处百万平方米左右的大型
环壕聚落；同时关中西部到陇东一带也迅速崛起，出现了一些大型聚落。甘肃秦安大地湾就是
其中的代表〔３〕，在遗址中轴线上揭露出两座规模宏大、结构复杂如原始宫殿般的大型房址
Ｆ４０５、Ｆ９０１，表明此时大型中心聚落内社会权力的集中性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而郑州西山
城址的出现又意味着此时不同社会群体间暴力冲突乃至战争的加剧〔４〕。

大约公元前２８００－前２３００年间，仰韶时代结束，陕晋豫相邻地区兴起了特色鲜明的庙底
沟二期文化，其他各地文化面貌也持续分异，这个时期被许多学者称为广义龙山时代的早期。
在此期间，关中渭河流域表现低迷，洛阳—郑州一带可能持续发展。晋南豫西则再次呈现繁盛
的局面，遗址数量多，分布密集，这在前述运城盆地东部的调查中有充分的体现。相当于庙底沟
二期文化中晚期到狭义的龙山初期阶段，陶寺早期聚落兴起，其面积至少有七八十万平方米或
更大，已知最重要的发现是一处达四万平方米以上的大型墓地〔５〕。墓地以宗族为单位排列布
局，其中包含着高等级家族的特殊茔域，而且从早到晚顶级权贵的地位逐渐凸显，展示了社会
分化和权力集中不断提升的过程；但这些大墓始终同普通小墓共同混在同一墓区，表明高级权
贵尚未脱离血缘族群关系的束缚，还没有成为“孤家寡人”的王者，陶寺早期聚落所整合的社会
集团并没有超出一个复杂酋邦的范畴〔６〕。

到约公元前２３００年以后的陶寺中期，聚落面积急剧扩大到了四百余万平方米，主体有城
壕环护，“城”内面积近三百万平方米；核心居住区周边亦有城壕环绕，据发掘、勘探，里边有多
组大型建筑，被称为“宫殿区”，其外围可能还有专门的手工业作坊区〔７〕。原先的早期墓地一
直沿用下来，但没有发现大墓，大的墓区界限也不再那么明显，而一些墓葬聚集成组的现象成
为常态，显示小型家族的主体作用进一步突出；同时在南端“小城”内出现了一片新的墓地，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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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一隅发现有孤峰独秀般的大墓Ｍ２２〔１〕，旁边还有与之相关联的大型“祭坛”〔２〕。从区域聚
落结构的角度看，整个临汾盆地此时已形成四层聚落等级，而陶寺无疑就是整合这个区域组织
的鹤立鸡群般的“超级聚落”。笔者此前曾论证过，陶寺中期聚落所整合的这个区域集团应当已
经进入了早期国家社会〔３〕；即便保守一点说，至少在其发展的鼎盛期应是如此。而根据已有
的发现，陶寺晚期聚落似乎遭受过重创，许多大型建筑被毁弃，大墓被盗扰，晚期的陶寺是延续
了此前的国家形态还是已经瓦解衰败，目前尚难给予确切的回答。

晋南地区同属龙山时代的大型聚落还有运城盆地内的绛县周家庄〔４〕，再往南则有芮城清
凉寺〔５〕，但已知的发现表明，都没有发展到陶寺那样的高度，而且周家庄是在陶寺晚期阶段才
扩大到三百万平方米以上规模的（有环壕围绕）。这两处位于另外地理单元的大型聚落及其所
在地区与陶寺的关系尚待进一步研究。

中原龙山时期诸文化大约从公元前２３００年延续到了前１８００年或稍晚，除上述主要分布
在晋南临汾盆地的陶寺文化，在运城盆地南部到豫西一带还有三里桥文化，陕西关中有客省庄
文化，豫中环嵩山地区有王湾三期文化，豫东有造律台文化，豫北冀南有后岗二期文化。其中豫
中地区的王湾三期文化表现较为突出，聚落数量较前有显著的增长，而且涌现出一批城址。但
这些城址的规模都不大，最大的登封王城岗也只有三十余万平方米〔６〕。在晋南以外的这些文
化区域中，目前都没有发现像陶寺那样的超级聚落，聚落内也不见那种高等级的大墓和类似
“宫殿区”的大型建筑群，聚落群的规模也都相对较小。总之，都还没有像陶寺那样发展出早期
国家社会，各地存在的至多是些大大小小的酋邦组织。

龙山末期到二里头初期，先是在嵩山东部出现了一处有三道环壕的大型聚落新密新
砦〔７〕，紧接着在嵩山西面的洛阳盆地出现了偃师二里头一期聚落〔８〕，两者面积都有一百万
平方米左右，似乎形成了东西两大集团并峙的局面。直到二里头二期以后，二里头文化才最终
扩展到环嵩山周边区域并将“新砦类型”覆盖消融，同时逐步漫延到晋南、陕西东部和河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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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从而取代了各地的龙山文化，成为涵盖大半个中原的强势文化共同体。二里头也成了中原
地区一枝独秀的新兴的“超级聚落”。此后二里头的聚落范围迅速扩大到了约三百万平方米，成
组的大型建筑不断兴建并形成了“宫城”，同时还出现了铸铜作坊、绿松石作坊和一批贵族墓
葬，直到第三期二里头发展到了鼎盛阶段〔１〕。二里头作为新崛起的超级聚落，应当在一个相
当广大的范围内整合出了一个新型的早期国家——夏王朝〔２〕。因此，也许夏人和夏文化的起
源可以追溯到龙山时期，但根据已有发现，作为一个国家的夏王朝的诞生则早不过二里头二
期。整个二里头文化延续的时间大约从公元前１８００余年到前１５００余年。

综合考察这个时期中原地区社会演变的过程，可以进一步粗略地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
段从仰韶中晚期到庙底沟二期，由相对简单的初期复杂社会发展到陶寺早期聚落所代表的高
度复杂社会。后段包括龙山和二里头时期，随着社会复杂化进程的不断发展，最终在晋南和中
原腹地先后孕育出了以陶寺和二里头两个“超级聚落”为代表的早期国家。二里头文化所承载
的夏王朝的勃兴，为接续而起的商周青铜文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２．北方区（雁北区）包括陕北、晋中北、冀西北到内蒙古中南部，史前遗址主要分布在黄
土高原的河谷阶地和梁、峁、塬之上。这里在仰韶时代主要受中原文化区北向扩散的影响，从仰
韶晚期开始自身特色显现，形成了海生不浪类型、义井类型等地方文化；到庙底沟二期先在西
部的河套地区出现了阿善文化，继而又从东部的岱海、黄旗海到黄河两岸出现了老虎山文化的
早期遗存；到龙山时期老虎山文化逐渐扩散到整个北方地区〔３〕。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北方地
区逐步形成了一个独立的文化区。史前社会发展进程总体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前段从定居村落的出现（仰韶早期或更早），直到仰韶中晚期和庙底沟二期。与中原不同，
北方地区在此漫长的时间里所见皆为结构简单的小型聚落。虽然在仰韶晚期以后出现了一些
石城址，但规模都很小，只能算是简单防御的石围墙。无论是聚落之间还是聚落内部，都没有发
现明显的等级分化迹象，始终保持着氏族—部落社会的典型特征。这种情形甚至一直持续到龙
山初期，即相当于岱海老虎山文化聚落群存在的阶段。这个时期的遗址以岱海周围和南流黄河
两岸分布较密集，石城址更加多见，聚落范围也有所扩大，但居址的规模仍然较小，聚落之间也
看不出有主从关系，典型者如岱海边上的园子沟、老虎山等遗址〔４〕；聚落内可见房屋组或院
落、房屋排或房屋群、居住区，应分别包含着大家庭、家族、氏族公社等不同层级的社群组织，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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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了以家族为主体构成的氏族社会的特点〔１〕。
后段即本地区的龙山后期，主要相当于陶寺中、晚期阶段，其下限当已进入了二里头初期

的纪年。此期最重要的发现是位于陕北神木的特大型遗址——石峁。石峁有规模庞大的内外
两道石墙环绕，城内面积达四百余万平方米，城墙上还有马面、角楼等设施；城门结构复杂，内
外有形似瓮城的建筑，两侧有高大的包石夯土墩台；城门内外及附近的墙基之下发现了多处集
中埋置人头骨的遗迹，似是与某种奠基或祭祀仪式有关。内城西侧中央部位有一耸立的山丘，
俗称“皇城台”，台顶面积约八万平方米，其东北侧台底连接内外之处也有结构复杂的大型门
址，台的周围则有阶梯状石砌护坡，层层相叠，颇为壮观；在东护墙北段上部的堆积中出土了大
量陶、石、骨、玉、铜等各种质地的遗物，其中引人注目的是大量骨器和卜骨，和大量陶瓦、陶鹰
等高级建筑的装饰构件；而在台顶已揭示出一处边长约１３０米的规模宏大的建筑台基，为夯土
台芯，外包石墙，其上有多处大型建筑基址；在台基南护墙及倒塌堆积中出土了大量刻有神人、
神兽、动物等形象的精美石雕。整个山丘经人工构造建设，气势雄伟如高耸的“宫城”，应是统辖
石峁的核心所在。石峁城内还发现多处集中分布的居址、墓葬等遗迹，其中不乏规模较大，有殉
人的大、中型墓葬（惜被盗掘，而顶级权贵大墓似尚未发现）；在已发掘过的几处居址和墓地中，
明显可见成排或成片分布的房屋群和墓葬群，应代表着不同的社群组织。经发掘确认，在石峁
城墙、城门建筑的墙体内有放置多种玉器的习俗；而多年来石峁发现的大量玉器（应分别出自
墙体、墓葬等遗迹）应与上层贵族的财富、权力，及其主导的祭祀礼仪等直接相关。此外，最近和
以往的调查显示，石峁周边地区分布着很多低于石峁的大小不同等级的聚落，它们应与石峁一
起共同形成了一个有多层结构的大型社会集团〔２〕。而在黄河对岸山西境内发现的兴县碧村、
白崖沟等数十万到百余万平方米，有高等级建筑的大型聚落所代表的区域组织〔３〕，与石峁究
竟是附属还是并峙的关系，尚需更多的资料做深入研究。

石峁城址已有的发现表明，这是一处规模宏大，结构复杂，拥有高等级建筑、墓葬和器物的
“超级聚落”，在整个北方地区孤峰独秀。它所整合起来的区域集团称得上是与陶寺大体同时
（或略晚）兴起的一个早期国家。它雄踞黄土高原，在公元前２０００年前后的龙山时期与崛起于
汾河谷地的陶寺集团形成双峰并峙的格局，成为黄河中游最早诞生的两个国家组织。但与中原
渐进式的发展不同，北方地区从长期滞后的简单的氏族—部落社会到复杂的大型国家政体的
出现，其间的过渡形态似乎非常短暂，经历了一种近乎“跳跃式”的发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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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到了二里头晚期即夏王朝兴起之后，石峁集团衰亡，继之在北方地区出现的是以朱开
沟文化、李家崖文化等为代表的早期青铜时代的社会群体。从此之后直到整个先秦时期，北方
地区先后涌现出了许多大大小小的区域集团，甲骨卜辞、铜器铭文和后来的古文献中称之为
“方”，视之为华夏之外的戎狄，而从考古发现看，似乎他们都没有发展成像石峁那样规模庞大
的强势社会集团。这些广布北方和西北的戎狄集团究竟属于何种政体，尚待深入研究，目前粗
略观察，大多没有超出类似酋邦那样的政体规模和复杂程度。

３．甘青区同北方区相似，西北甘青区也是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从中原区分离出来的一个
亚文化区。仰韶早中期，半坡文化和庙底沟文化由陇东逐步向西波及到甘肃中部。此后从仰韶
晚期文化中分离出来的马家窑文化马家窑类型，很快就从甘肃中东部扩展到了青海东部及河
西一带；其后大体相当于庙底沟二期的半山类型、龙山期的马厂类型又相继西扩，先后抵达张
掖、酒泉一带〔１〕。与马厂类型大约同时或稍晚，陇东地区在常山下层文化基础上兴起了齐家
文化，齐家文化中期以后迅猛扩张，往东渗透到关中西部，向西逐步推进到河西走廊西端，迫使
马厂类型不断西移并最终消失；齐家文化一直延续到了二里头时期〔２〕。

尽管新石器时代晚期甘青地区文化呈现繁荣发展的局面，但社会复杂化的进程却表现得
比较迟缓。丰富的墓葬资料显示，马家窑文化各阶段都有家族、氏族、胞族等不同层级的社会组
织，具备发达的氏族—部落社会的典型特征；同时，从半山到马厂类型，墓葬规模和随葬品多寡
（尤其是彩陶的使用）所体现出的社会竞争、贫富分化现象有逐渐增强的趋势，但并不很普遍，
也不很显著，而且不同区域存在较大差异〔３〕。本地区复杂社会真正获得充分的发展应是在齐
家文化的中晚期阶段。总体来看，马家窑文化可算作本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社会发展的前段，
齐家文化（中晚期）为后段。

据现有发现，齐家文化聚落的群体及内部结构尚不清楚，资料最丰富的仍是墓葬。既有分
散或成组分布的小型墓地，也有像柳湾那样的大型公共墓地〔４〕，显示出家族、氏族等不同层级
的社群组织，墓地中存在较明显的贫富和等级分化。据调查，在甘肃中东部存在一些齐家文化
大型遗址，虽然没有揭露出大型建筑、高等级大墓等遗迹，但在这个地区已经出土或流散出很
多玉器、铜器、陶礼器、镶嵌绿松石铜牌饰等高级物品，使我们对齐家文化“超级聚落”的面世充
满期待，也由此推测齐家社会极具潜力的发展高度还远没有被认识。齐家文化不但吸收了与之
相邻的客省庄文化、马厂类型的因素，其所见陶、铜牌饰等与二里头墓葬出土物非常相似，玉
器与晋南及北方石峁的有很多共性，而一些铜器、权杖头又与欧亚草原地带和中亚地区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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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反映齐家社会与中原、北方及辽阔的欧亚腹地都存在广泛的接触和联系〔１〕。我们相信这
种“世界体系”下的交流互动不但对其文化，且对其社会也必然产生深刻的影响。

齐家文化之后，甘青地区先后衍生、分解出许多青铜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如辛店文化、寺洼
文化、卡约文化、四坝文化、沙井文化等，应该代表着早期不同的戎人群体。据现有材料，没有迹
象表明在这些群体内存在高度复杂的区域社会集团，更无类似国家的政体，似乎说明继齐家之
后甘青地区青铜时代的社会发展长期处于低谷，且可能与气候和环境的变迁有关。

４．海岱区新石器时代晚期以山东为主的海岱文化区，根据其文化和社会的发展可分为
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前后两个阶段。

学术界一般将大汶口文化（约公元前４０００－前２３００年）分为早、中、晚三期，大体与中原
的仰韶中期、仰韶晚期和庙底沟二期相对应。大汶口文化以墓葬遗存发现最丰富，对社会形态
的反映最充分。从大汶口早期开始，就普遍存在着由墓群构成的墓区或墓地，有些墓群紧密相
连或有所间隔，有些墓群则分散在遗址的不同方位而各自单独形成小墓地，而后者到大汶口晚
期有逐渐增多的趋势。据研究，这些大大小小的墓群属于独立性越来越强、在社会生活中作用
越来越突出的家族，由若干家族墓群形成的墓区则对应着氏族（宗族），而有不同墓区的聚落就
应存在着胞族或宗族联合体那样更高一级的组织。在大汶口早期的偏早阶段，社会分化就已初
露端倪，但不显著；到早期偏晚阶段，墓葬资料显示无论是聚落之间还是聚落内部都开始出现
较明显的贫富差别，在面积较大的大汶口遗址，随葬品的平均数量较其他遗址要多数倍，而在
其内部的不同墓群（家族）之间也存在较明显的差异，尤其还出现了个别随葬品丰富的大型墓
葬。到大汶口的中晚期，社会分化明显加剧，出现了泰安大汶口〔２〕、邹县野店〔３〕、新沂花
厅〔４〕、莒县陵阳河〔５〕以及最近发现的章丘焦家〔６〕等多处面积达数十万乃至上百万平方米
的区域性中心聚落，其中焦家还见有大汶口文化最早的城址。在这些中心聚落内都发现有随葬
品丰厚的大型墓葬，墓中通常出有玉石钺、玉石饰件、骨牙雕筒、象牙器、白陶、彩陶等象征权力
和地位的高等级物品，而高级权贵大墓往往集中在个别或少数墓群中，显示出聚落内部不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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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山东大学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系、济南市章丘区城子崖遗址博物馆：《济南市章丘区焦家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２０１８
年第７期；《济南市章丘区焦家遗址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聚落调查与发掘简报》，《考古》２０１９年第１２期；《济南市章丘区焦
家遗址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大型墓葬发掘简报》，《考古》２０１９年第１２期。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省博物馆、莒县文管所：《山东莒县陵阳河大汶口文化墓葬发掘简报》，《史前研究》１９８７
年第３期。

南京博物院：《花厅》，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３年。
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邹县野店》，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５年。

山东省文物管理处、济南市博物馆：《大汶口》，文物出版社，１９７４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汶口续集——大汶口
遗址第二、三次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

李水城：《文化馈赠与文明的成长》，《庆祝张忠培先生七十岁论文集》，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王辉：《甘青地区新石器—
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的谱系与格局》，《考古学研究（九）》，文物出版社，２０１２年。



族之间社会等级乃至阶层的分化〔１〕。但同时还应看到，即使在高等级墓群之内，一般也同时
存在大、中、小不同级别的墓葬，这一方面说明高等级大家族内部成员之间也是有地位尊卑之
别的，另一方面还证明那些顶级权贵尚未成为超出血缘关系之上的王，大汶口社会还没有出现
早期国家，这同前述中原地区陶寺早期墓地反映的情形非常相似。总的看，大汶口早期到中晚
期的变化应反映了酋邦社会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

龙山文化（约公元前２３００年－前１８００年）的社会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其墓地形态延
续了大汶口文化晚期以来的演变趋势，即大型墓地罕见，主要是分散的、数目一般只有几十座
的小墓地，其中很多分布在居址附近，也有些远离居址而单独存在。这种墓地一般只有一个墓
群，代表着独立的家族单位；少数大一点的可能会包括两个以上的墓群，从而构成一个宗族组
织。许多墓群内还可分出较明显的墓组，这些墓组所代表的群体或许就是大家族发展繁衍过程
中逐渐分离出去的支系小家族或扩大家庭。龙山时期的墓地形态反映大型氏族（宗族）的凝聚
作用越来越弱，而家族在社会生活中已经占据主导地位。此时社会财富与地位的分化进一步加
剧，既强烈地体现在不同等级的聚落之间，也出现在聚落内部不同家族与个体之间，尤其在高
等级中心聚落内更是如此；另外权贵者的身份也是在家族内世袭的〔２〕。在泗水尹家城和临朐
西朱封发现了龙山文化遗址中等级最高的大型墓葬〔３〕，皆有两、三重棺椁。尹家城的几座大
墓仍与中小型墓葬共同分布在同一族墓地中，显然不属于地位超群的王墓。西朱封先后清理出
三座大墓，其中两座最大的Ｍ２０２和Ｍ２０３比邻而葬，相距仅３米，皆长６米多、宽４米多，是
迄今所知中国史前最大的墓葬，随葬有精美的玉石饰件、玉钺、鳄鱼骨板（鼍鼓）和众多陶礼器。
据了解，在数百平方米发掘区内只存在这两座大墓。假如这两座大墓确实远离其他墓葬而单独
存在，那很有可能就是脱离众人、唯我独尊的“王墓”了。但因工作有限，对西朱封遗址的整体情
况尚不了解，囿于现有资料还不能对其社会性质给予明确的判定。

海岱地区龙山文化另一个突出的现象是涌现出了一批城址，已确认并经正式公布的有近
十座，主要分布在泰沂山脉北侧和鲁东南到苏北近海一带。同中原相似，多数城址的面积都不
很大，一般在十万左右到数十万平方米之间，当是各地区的中心聚落〔４〕，它们所代表的区域集
团大多应该也是大大小小的酋邦，只有鲁东南日照地区的两城镇和尧王城规模宏大，显得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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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落演变与早期文明》，文物出版社，２０１５年。

上述有关大汶口文化的墓地资料和综合研究成果可参见栾丰实：《大汶口文化的社会发展进程》，《古代文明》第２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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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两城镇地表陶片分布范围为二百五十六万平方米，尧王城超过三百万平方米〔１〕。两城
镇钻探出的文化堆积范围有七八十万平方米，发现有三道环壕，壕内最大面积七十余万平方
米〔２〕；根据最新的勘探和发掘，尧王城也有三道环壕（局部有城墙线索），外围壕沟内最大面积
近四百万平方米〔３〕。两者中尧王城的规模似乎更大，有可能就是本地区最顶级的“超级聚
落”。然而，目前这两处遗址都还没有发现大型权贵墓葬和高等级建筑，它们是否已经像中原陶
寺那样成长为早期国家的都邑了，现在还不能遽下判断。综合考虑这些城址、大型聚落以及前
述墓葬的情况，海岱龙山文化时期出现早期国家组织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只是目前证据尚嫌不
足，还需假以时日继续探索。

紧接海岱龙山文化之后形成的是岳石文化，年代与中原二里头文化大体相当。考古发现显
示岳石文化呈现全面衰退的景况，遗址数量大幅减少，缺乏特大型中心聚落，与龙山时期的社
会面貌相比已风光不再。其后随着中原商周王朝的兴起和扩张，海岱地区的东夷诸群体逐步被
融合进了华夏文明的整体之中。

５．江浙区（环太湖区）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发展的核心区域主要是长江以南、
钱塘江以北，即苏南浙北的环太湖地区，其次是苏皖沿江两岸平原和浅山丘陵地带。继马家浜
文化之后，这里相继发展起来的主要有崧泽文化（约公元前３８００－前３３００年）和良渚文化（约
公元前３３００－前２３００年），本地区社会的发展也可以按此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崧泽文化时期，聚落内的资料亦是以墓葬最丰富。此时既有由二三十座墓葬组成的小墓
地，也有百余座甚至数百座墓葬构成的大墓地；大墓地一般包括不同的墓区（或墓群），其下还
可进一步分出不同的墓组（或墓排）。这样的墓地结构同样反映着家族、氏族、胞族或联族等不
同层级的社群组织。较晚阶段小型墓地的增多表明家族的独立性开始从发达的氏族制度中凸
显出来〔４〕。另外，在许多墓地中都存在着不同的墓组、墓区之间随葬品多寡不一的现象，但普
通聚落中的差别不太悬殊。这个时期出现了一些规模较大的中心聚落，其中已知最主要的有江
苏张家港东山村〔５〕和安徽含山凌家滩〔６〕。东山村现知面积约三十万平方米、凌家滩有一百
余万平方米，两个遗址最重要的发现都是墓地。东山村墓地分为东、西两区，各有墓葬二十二座
和十五座，应该是两个家族墓区。东区都是小墓，西区主要是规模较大、随葬品较多的大中型
墓，大墓随葬品包括玉石饰件、石钺、凿、锛等，以及（棺）周围大量的陶器。凌家滩墓地可分几个
墓组，主要分布在一处祭坛的边缘和上面，其中位于祭坛中、北部的主要是小墓，打破祭坛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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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博物院、张家港市文管办、张家港博物馆：《东山村》，文物出版社，２０１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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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演变与早期文明》，文物出版社，２０１５年。

梁中合：《尧王城：鲁东南史前城址新模式》，《中国社会科学报》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２２日。
中美联合考古队：《两城镇——１９９８—２００１年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２０１６年。
中美日照地区联合考古队：《鲁东南沿海地区系统考古调查报告》，文物出版社，２０１２年。



代稍晚；南部和西部的墓组则等级较高，主要是大中型墓，特别是南边的大墓一般随葬有数十
到百余件玉石器，但鲜有陶器。这两处墓地展现了大型聚落内不同群体（家族）之间贫富和地位
的差异，意味着已出现权贵阶层。近年的区域系统调查显示，凌家滩周围存在许多普通小遗址，
而凌家滩是唯一一处大型中心聚落，反映出这种区域组织结构尚未发展到很高的复杂程
度〔１〕。显然，围绕东山村、凌家滩这些中心聚落所形成的都应是各有特色的酋邦组织。

到良渚文化时期，本地区的社会发展跃进到了一个新阶段。在环太湖周围的北、东、南三面
出现了许多聚落群〔２〕，群内的居址形态大多不清，但普遍发现有小型墓地，一般只有十至二十
座墓葬，应代表良渚社会占主导地位的小型家族；其中一些群落内还存在高等级贵族墓地分布
在人工堆筑的土墩或高台上，应是各区域统治阶层的家族墓地〔３〕。在这些聚落群中，以钱塘
江北边的良渚群规模最大，遗址点最多，规格最高，被公认为良渚文化的中心区域。良渚聚落群
分布在杭州西北一个范围近一千平方公里的“Ｃ”形盆地里，其核心为面积达三百万平方米的
良渚古城，城的外围还有一圈类似“郭城”的环状遗址带，其内面积近八百万平方米。近年发现
在古城西北大遮山边缘有一系列高、低水坝组成的大型水利系统，可能具有防洪、运输、调节水
利等多方面功能。而以古城为核心，包括水坝和古城外围遗址所构成的良渚遗址群主体的分布
面积达到一百平方公里，包括东北面的大遮山山前遗址群和东面的荀山遗址群。此外在“Ｃ”形
盆地内还有其他遗址呈集群分布，重要的有古城往东约３０公里处“远郊”的临平遗址群，其中
在玉架山、横山遗址发现有等级较高的贵族墓葬。

在良渚古城内，最重要的设施无疑是主要靠人工构筑的面积近三十万平方米，高达十余米
的“台城”莫角山，其顶部分布着三个大小不等的土台，在土台上和山顶其他部位已揭露出多组
成排分布的大型房屋基址，应属不同规格和功能的设施，显示了这个形同宫城的最高统辖中心
应有的建筑格局。在莫角山东坡和西南坡的发掘中都出土了数量惊人的炭化稻谷遗存，表明存
在由这个中心所控制的大型仓储遗迹。莫角山南侧还有面积达二十四万平方米的皇坟山遗址，
上面也有人工堆筑的大型台基，应分布着仅次于莫角山的高级建筑群。紧邻莫角山的西侧由北
向南依次排列着反山、姜家山，可能还有桑树头等高台墓地，应属于不同等级的贵族坟山，其中
以反山规格最高〔４〕。此外，近年在钟家港附近台地上发现有漆木器和玉石器作坊遗址。古城
内外有纵横交错的水路交通系统，城内水道之间则是居住和进行各种活动的台地。良渚古城的
发掘者认为城内的主要设施就是贵族宫殿区、贵族墓地和各种手工业作坊区；古城墙、莫角山、
反山以及城外水利系统的兴建都是在公元前３０００年前后的良渚早期阶段，且城墙和宫殿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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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沿用到良渚晚期；“外郭”条状遗址带则主要形成于良渚晚期，既是普通人的居住地，许多也
同手工业生产相关〔１〕。

在古城外围，重要的遗址有位于东苕溪北边的姚家墩等七个排列有序的台地，其上可能有
大型建筑和等级较高的墓葬，应是古城外一处高级聚落〔２〕。此外还有大量的普通居住址。因
此在良渚聚落群主体范围内，即古城及其“近郊”，大概就可以区分出莫角山、皇坟山、姚家墩和
普通居址等几个建筑或居住等级。古城外围最引人注目的发现是瑶山、汇观山祭坛和墓
地〔３〕。秦岭将良渚遗址群内的墓地分为三个等级：一级以反山、瑶山和汇观山为代表，二级以
钵衣山、文家山为代表，三级以上口山、庙前、卞家山为代表；同时她又认为，瑶山应属良渚早
期，早于中期反山大墓的主体部分；而汇观山只发掘出残剩的几座大墓，整体逊于瑶山和反
山〔４〕。再加上最近新发现的姜家山等，我们认为良渚遗址群核心区内的墓地可以分出四个左
右的等级。同时存在的真正顶级权贵墓地也许只有一处，已知者早期为瑶山，中期为反山，晚期
者尚未发现。有关这种墓地墓主的身份有不同看法，但都认为是高级贵族，其中一说认为反山
和瑶山分排埋葬主要体现的是成人男女组合；无论如何，与其他贵族墓地不同的是，此种墓地
不容纳普通小墓，如果我们同意权贵的身份是在家族内世袭传递的，那么可以看到家族中的一
般成员是被排除在此种墓地之外的，这看起来很像是王与王后的专属墓地，其埋葬制度和理念
堪比后世的王陵区。那些出有玉钺、琮、璧的同时期其他墓地（包括出有零星高端玉器的）也许
可以与反山、瑶山等划分为同一贵族阶层，但未必属于同一权贵等级。良渚聚落群中墓地和居
址所呈现的都是一种金字塔形的社会结构，而非平顶式的“族联合”权力形态〔５〕。良渚古城、
城内莫角山、城内外贵族坟山、水坝等多种规模庞大的建筑和设施，大多应在一定时期内共存
使用（良渚中晚期），相互关联而结成一个“超级聚落”综合体。这些设施的兴建皆需大量劳力和
庞大的后勤保障，体现出良渚社会强大的经济实力和非凡的组织与调动能力，由此也可推断存
在复杂的管理机构与机制。这个时期也就是良渚社会发展的兴盛期，在此期间，整个良渚聚落
群应属于一个有王权控制的统一体。而在太湖南部、杭州湾北侧，与良渚群相邻或相距较近的
临平、德清及桐乡－海宁等遗址群，很可能就是附属于“良渚王国”的地方群体，像临平玉架山、
横山那种发现有较高等级墓葬的遗址，应该就是各群中统领一方的次级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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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张弛：《长江中下游地区史前聚落研究》，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秦岭：《长江下游地区的史前聚落演变与早期文明》，《聚
落演变与早期文明》，文物出版社，２０１５年。

秦岭：《长江下游地区的史前聚落演变与早期文明》，《聚落演变与早期文明》，文物出版社，２０１５年；《权力与信仰——
解读良渚玉器与社会》，《权力与信仰——良渚遗址群考古特展》，文物出版社，２０１５年。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瑶山》，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３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余杭汇观山良渚文化祭坛与墓
地发掘简报》，《文物》１９９７年第７期。

刘斌：《余杭卢村遗址的发掘及其聚落考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长征出版社，１９９７年；张弛：《长江中下游
地区史前聚落研究》，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３年。

有关良渚聚落群和良渚古城各方面的资料参见刘斌、王宁远、陈明辉、朱叶菲：《良渚：神王之国》，《中国文化遗产》
２０１７年第３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古城综合研究报告》，文物出版社，２０１９年。



那么良渚社会又是一种怎样的结构呢？曾有研究者认为各聚落群是各自分立的政治实体，
不存在统一的王权〔１〕；还有许多研究者将良渚社会定性为酋邦或“古国”。近年随着良渚聚落
群内新的重要发现层出不穷，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倾向认为良渚社会是一个王权国家，这个国家
甚至将良渚文化主要分布区整合成了一个统一体〔２〕。太湖东部青浦遗址群、吴县—昆山遗址
群，太湖北部常州遗址群，都存在贵族坟山与平民墓地至少两个社会阶层。这些遗址群中既有
福泉山，张陵山、少卿山和草鞋山，高城墩和寺墩等高等级墓地〔３〕，同时其规格又低于良渚群
中的瑶山、反山大墓，且各群的整体规模和复杂程度都远不能与良渚群比肩。这些遗址群内的
墓地结构，随葬品所反映的丧葬礼仪和等级制度，以及刻纹玉器上神人兽面纹所构成的类似一
神教的统一信仰体系〔４〕，都表现出与良渚聚落群高度的一致性及等级差异性，而且良渚与各
地之间存在程度不同的发散式的高端玉器分配系统〔５〕。因此，将这些区域集团视为良渚王国
的地方政权或区域组织，将整个良渚文化所覆盖的主要区域视为“中央”与各“地方”相联系的
网络化的地域国家，并无格不妥之处〔６〕。同时还应意识到，要从考古证据中辨识出区域组
织或早期国家真正的政体结构与边界范围其实是非常困难的，甚至对于资料极为丰富的良渚
社会来说，仍有赖更多的考古新发现和深入细致的分析。就目前所知，对于良渚的社会结构，仍
然不能排除各群自治，而以良渚为宗主的“邦国联盟”的可能性。

大约在公元前２３００年以后，良渚这个早熟的、中国境内最早出现的国家走向衰亡。随着良
渚文化转化为钱山漾文化和后续的广富林文化，从龙山时代直到周代吴越兴起之前，江浙地区
社会与文化长期处于低迷状态。然而，以良渚式玉器为代表的诸多文化遗产却在其后对中国腹
地产生了持久而广泛的影响。

６．两湖区长江中游的两湖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最发达的区域集中在洞庭湖以北的江
汉平原，包括长江两岸和汉水下游，其中尤以汉水以东、大洪山以南发展最充分。本地区新石器
时代晚期社会的发展可以分为大溪文化中晚期和油子岭文化时期（约公元前４０００－前３２００
年）、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时期（约公元前３２００－前２２００年）前后两个阶段〔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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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３年；郭伟民：《新石器时代澧阳平原与汉东地区的文化和社会》，文物出版社，２０１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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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岭：《长江下游地区的史前聚落演变与早期文明》，《聚落演变与早期文明》，文物出版社，２０１５年；《权力与信仰——
解读良渚玉器与社会》，《权力与信仰——良渚遗址群考古特展》，文物出版社，２０１５年。

赵辉：《从“崧泽风格”到“良渚模式”》，《权力与信仰——良渚遗址群考古特展》，文物出版社，２０１５年。
张弛：《良渚文化大墓试析》，《考古学研究（三）》，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

严文明：《略论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１９９２年第１期；张忠培：《良渚文化墓地与其表述的文明社会》，《考古学报》
２０１２年第４期。

张忠培：《良渚文化的年代和其所处的社会阶段》，《文物》１９９５年第５期；张弛：《良渚社会的基本结构及其形成过程》，
《新世纪的考古学——文化、区位、生态的多元互动》，紫禁城出版社，２００６年。



在前一阶段，一些聚落可见到多间方屋或长排房屋，有的还出现了院落式建筑，应是扩大
家庭或家族的居住单元；所见墓地一般埋有数十到数百位死者，其中又可分辨出不同的墓区、
墓排或墓组，也应代表着胞族、氏族、家族等不同层级的社群组织〔１〕。此时聚落内部和聚落间
都开始出现分化，墓葬中随葬品多寡所反映的贫富差异已逐渐成为普遍现象，有的遗址如安乡
划城岗还出现了少数随葬品丰厚并有权力标识（钺）的较大型墓〔２〕；在澧县城头山城址中（近
十万平方米）亦有少数集中埋葬的随葬品丰富的大墓，这样的墓葬都包含在较大的墓组里〔３〕。
总的看，一方面此时氏族公社等较大的社群单位可能仍发挥着一定的功能，另一方面基于贫富
和权利的社会分化已出现在较小的家族之间，并且真正得享特权的只是其中的少数权贵。这个
时期在洞庭湖平原和汉东地区出现了分布密集的遗址群，并已发现数处中心聚落（包括城头山
城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最近在天门石家河的谭家岭发现了油子岭文化时期面积达二十六
万平方米的有城壕环绕的遗址〔４〕，乃是同时期两湖区规模最大的聚落。围绕这些中心聚落所
形成的区域组织大概也都属于酋邦社会。

到后段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时期，两湖区的聚落与社会得到了迅猛发展。在洞庭湖区的
澧阳平原，除了城头山，还出现了规模更大的鸡叫城，城内面积达十五万平方米，周围有众多遗
址密集环绕，而且以城址为中心构筑了规模很大的便于交通和灌溉的沟渠网络，从而形成一个
聚落集群〔５〕。然而，这样的聚落群与汉东地区的石家河聚落群相比则显得小巫见大巫。与良
渚聚落群相似，石家河聚落群的中心也有规模很大的城址，城壕围起来的面积有一百八十万平
方米，而将其周边密集分布的三十余处遗址点都算在内，则占地约八平方公里〔６〕，与良渚所谓
“外郭城”内的面积相仿。经过考古勘察和发掘，已知在石家河古城内，位于中心部位的谭家岭
有大型建筑的线索。城内西北部的邓家湾和城外东南处的肖家屋脊都有大小不同的墓葬群，虽
为普通人的墓地，但贫富差异明显，且在肖家屋脊可见小片墓地与院落式房屋组相对应，这样
的情景在此时的两湖地区已成为较普遍的现象，亦是以家族为基本社会单元的表现，社会分化
也主要发生在不同的家族之间〔７〕。在邓家湾还先后出现了数处有意摆放或掩埋的筒形器以
及套缸或列缸遗迹，与后者相伴的一些灰坑和低洼处出土了大量陶塑动物，似乎都指向某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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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考古系、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荆州地区博物馆石家河考古队：《石家河遗址调查报告》，《南方民族考
古》第五辑，１９９２年。

郭伟民：《新石器时代澧阳平原与汉东地区的文化和社会》，文物出版社，２０１０年。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天门市博物馆：《湖北天门市石家河遗址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的勘探与发
掘》，《考古》２０１７年第７期；《湖北天门石家河谭家岭城址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发掘简报》，《江汉考古》２０１７年第５期。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澧县城头山》，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７年。
湖南省博物馆：《安乡划城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１９８３年第４期。

张弛：《长江中下游地区史前聚落研究》，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３年；郭伟民：《新石器时代澧阳平原与汉东地区的文化和社
会》，文物出版社，２０１０年。



杂的祭祀行为〔１〕。在城内西南部的三房湾则有大面积数量庞大的红陶杯堆积（多为残废品），
经发掘清理出数座残窑址及相关遗迹，显示这里似乎存在主要生产红陶杯的制陶作坊。而城外
西侧面积达一万余平方米的印信台内揭露出数处台基，台基边缘有多处长短不一的套缸遗迹，
边缘内外还有很多瓮棺、扣缸、扣碗和少量土坑墓，台基之间的低地填充大量红陶缸、杯的废弃
品，年代集中于石家河文化晚期，这些遗存也应与大型祭祀活动有关〔２〕。

这些迹象表明，石家河古城内外有建筑居住区、墓葬区、制陶作坊区和祭祀活动区等功能
不同的区域，显示石家河聚落群发展在鼎盛期已形成复杂的社会系统，这个系统当围绕以财富
为基础的权力中心运作，吸纳、整合周边众多人群，成长为两湖地区一个“超级聚落”综合体，构
筑起与社会世俗权力相辅相成的神巫世界，淫祀鬼神似乎成为其文化与社会的一个突出特征。
但由于石家河尚未发现类似良渚那样高等级的“王墓”和宫殿建筑，即缺乏具有“王者气象”的
“超级遗迹”，对其所能达到的社会发展水准还不能冒然定性。

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时期，沿两湖平原北部、西部山前地带已发现大小城址十余处，面积
多在十至三十万平方米不等，少数有六七十万乃至上百万平方米〔３〕，包括近年发掘的、有较高
等级墓葬的沙洋城河遗址〔４〕。这些遗址，特别是那些面积较大的城址，大多应是各区域的中
心聚落。问题是这些中心聚落与石家河古城到底属于什么关系，尚无确凿的证据和充足的资料
可以说明，在现有材料中甚至缺乏像良渚社会那种发散式玉器分配系统及其体现出的统一信
仰体系，进而可以将各地有机联系起来的证据。现在只能初步推测，石家河古城及其聚落群作
为两湖地区唯一一处“超级聚落”，与良渚相似，应以其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大规模的政治实体，
并覆盖了周围很大的一片区域。

大约公元前２２００年以后的所谓“后石家河文化”时期，来自中原龙山文化的因素大量出
现，石家河等聚落群骤然衰落，两湖地区的历史进程发生逆转。此后两湖地区社会与文化发展
高峰的复兴要一直迟至两周时期楚国和其他诸侯国的兴起。然而，在肖家屋脊、谭家岭等地点
“后石家河文化”的一些瓮棺中出土了大量工艺高超、造型精美的玉器〔５〕，却又为我们进一步
探索该地区在所谓“文明衰落期”的发展状况埋下了伏笔。

７．巴蜀区位于长江上游四川盆地及周边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兴起和繁荣明显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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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天门市博物馆：《湖北天门市石家河遗址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的勘探与发
掘》，《考古》２０１７年第７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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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其他核心文化区。本地区最发达的区域集中在四川盆地西部的成都平原，这里较早出现的是
相当于仰韶晚期的桂圆桥一期遗存（公元前３０００年前后），到龙山时代至二里头早期形成宝墩
文化（约公元前２５００－前１７００年），之后有大体相当于二里头晚期到殷墟二期的三星堆文化，
以及殷墟三期到春秋前期之间的十二桥文化〔１〕。

已发现的桂圆桥一期遗址数量极少，遗迹现象简单，应属于零散分布的小型社会群体的遗
存。到宝墩文化时期，这一带的聚落与社会呈现跳跃式发展，遗址数量激增，并出现许多大型聚
落，已在成都平原发现龙山时代城址八座，面积多在十至三十万平方米。其中新津宝墩古城面
积超大，达到二百七十余万平方米，包括内、外城，为该地区一处“超级聚落”。广汉三星堆遗址
宝墩文化遗存分布的面积也很大，或许也是一处超级聚落。据钻探，宝墩内外城区都被水道和
低洼地分割成多处大小不一的台地，形成多个居住区；对内城中部居住区的大面积揭露显示，
这里流行长方形房屋，成组分布在不同方位，一般房屋有数十平方米（常在原地反复重建），同
时还有个别面积达二三百平方米的大型房屋，可能存在等级较高的建筑；房屋周围成组分布着
一些墓葬，或紧凑或分散，已发现的都是些普通小墓，鲜有随葬品。其他经发掘的遗址也存在相
似情形（高山古城有少数墓葬面积达十平方米以上，但随葬品也很少）。与同时代其他地区相
仿，这些房屋（组）及其附近的墓葬很可能也代表着小家族或大家庭所形成的居住、生活和死后
埋葬的单位，每个台地应该存在大家族或更高层级的社群组织。此外，在郫县古城内揭露出一
座面积达五百五十平方米的大型房址，其内横列着五个卵石垒砌的台子，发掘者推测可能是一
处礼仪性建筑；在三星堆仁胜村遗址发掘出一处较大墓地，其中部分墓葬随葬少量玉器，显示
出一定的社会分化迹象〔２〕。然而，迄今在宝墩、三星堆等城址和大型聚落内没有发现随葬丰
厚的大型墓葬、宫殿建筑等指向高级权贵的遗存，因此目前还不足以对其社会结构、发展水平、
阶层分化等方面做出确切判断，而对各城址之间社会关系的准确认识也还无从谈起。

到后来的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桥文化时期，四川盆地呈现持续繁荣的景象。学术界一般认为
这两个文化代表了青铜时代的古蜀国文明。广汉三星堆遗址分布范围达十二平方公里，已发现
城址、多处大型建筑和祭祀坑等高等级遗迹，特别是两个祭祀坑出土了大量极富特色的青铜、
金、玉石、骨和象牙器等华丽精美的高级物品，堪称“国之重器”，这处超级聚落应是夏商时期古
蜀国的一处都城所在〔３〕。其后十二桥文化已知最重要的发现无疑是成都金沙遗址，其面积约
五平方公里，这里同样也揭露出了大型建筑、与祭祀相关的象牙坑和大量的青铜器、金器、玉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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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和动物骨骼等，有学者认为是古蜀国从晚商到西周时期的都邑〔１〕，也有研究者推测是西周
时期古蜀国的宗庙所在〔２〕。

从龙山到两周，即从新石器时代末期到青铜时代呈持续上升发展的势头，在各核心文化区
中，除了中原，巴蜀区几乎是唯一的一个。在整个华东低地相继衰落之时，这个高原、大山环抱
中的“天府之国”显示出了蓬勃的后发优势，成为青铜时代堪与中原争奇斗艳的一朵奇葩。

８．燕辽区居于辽西、内蒙古东南部和河北东北部。自新石器时代中期以来，燕辽区一直
呈稳定的发展状态，到红山文化晚期逐渐达到发展的高峰（约公元前３５００－前３０００年），像黄
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一样，成为大体同步兴起的史前区域文明发祥地之一〔３〕。

红山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在上述区域的河谷阶地和岗丘山地。区域调查表明这些遗址多呈
集群分布〔４〕，虽规模不大，整合度不高，但也显示出酋邦形态的社会组织〔５〕。由于多数调查
都没能将红山文化早、中、晚期遗存区分开，也就难以准确判断不同时期聚落群体的数量、规模
及其变化情况，但据已知资料可推测聚落与社会发展的高潮应该是在红山中晚期。多数聚落群
内的遗址面积在数千到数万平方米之间，少数较大者超过十万平方米，聚落之间应有大小主从
之别；另外据调查，有极少数遗址可能达到百余万甚至数百万平方米〔６〕。但红山文化居住址
经过大规模揭露的不多，对于大型中心聚落更缺乏足够的了解。从几处保存较好、发掘面积较
大的遗址看，聚落内的房屋一般呈组（排）、群分布，应该也是不同层次社群组织居住形态的反
映〔７〕。我们对红山社会总体发展状况的认识主要来自于特殊的墓地和祭祀遗存。

在红山文化的遗址中，有些分布在山梁或岗丘顶部，多见或圆或方的石头圈遗迹，与一般
的聚落不同，属于专门的墓地和祭祀遗址。其中位于辽西建平、凌源交界处的牛河梁遗址群就
是此类遗存中规模最大、分布最集中、规格最高的地点〔８〕。牛河梁“坛、庙、冢”遗址群年代集
中于红山文化后期。位于第一地点、地势较高的“女神庙”，由一大型“北多室”和小型“南单室”
两座半地穴式建筑组成，总面积达七十五平方米，其内和附近出土了许多“女神”塑像残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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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六七个个体，复原后体量大者是真人大小的二三倍，另外还有一些兽禽类动物塑像。该建筑
后面即北面不远处有三个呈品字形分布的“山台”，周围都有人工砌筑的石墙，北部山台边缘处
还采集到泥塑的人像和建筑残件，因此推测这三处山台有可能是举行祭祀活动的“祭坛”或另
外的“神庙”。在第一地点周围方圆一百多平方公里范围内，沿山谷两侧和谷地内坡岗之上总共
发现了四十多处红山文化遗址，其中半数以上有积石冢。已经发掘过的除第一地点“女神庙”等
建筑基址外，还有第二、三、五、十六地点的积石冢。每个地点一般有多冢，也有单冢的（如第三
地点）；小冢和个别大冢为单墓，多数大冢内有多座墓葬。张弛认为较早时期的小型圆形积石冢
群（一冢一墓），和较晚时期埋有多人的圆形或方形大型积石冢（一般一冢埋有数座、十几到二
十几座不等的墓葬），代表了当时聚落中最小的继嗣群体——小型家族，也就是说人们是以家
族为单位来设置墓地或大型积石冢的〔１〕。另一方面，较晚的大型积石冢内一般都有中心大
墓，多数为一座，个别为两座（如第二地点的一号冢），共同特点是规模大、墓室砌造得较厚重精
致，随葬玉器相对较多。大冢的建造应与这种中心大墓的埋葬直接相关，其墓主生前应是有尊
贵地位的重要人物，而中心大墓与附葬的中小型墓之间显然存在身份地位的差别。

从牛河梁积石冢的形成年代（参见报告第七章有关分期的论述）、数量、分布地点、规模和建
造积石冢所需大量劳力等几方面观察，可以判定这些地点应该与附近若干不同的聚落或社群相
对应。但任何地点都不会是某一聚落或社群所有成员的集体墓地，而只会是其中身份特殊的高等
级家族的茔地。这种茔地的设置又特别凸显少数个人即那些中心大墓的墓主，他们应该也是这里
主要的祭祀对象——至少在各地点内部是如此，很可能就是各聚落或族群的首领，或高等级的巫
师。从大墓常随葬玉璧、环、镯、管、坠等佩戴物品，斜口筒形器、勾云形器、“鹰面”形器、兽面形器
等特异物品，以及玉“猪龙”、龟、鸟、蝉（蝗）等动物和玉人等肖形玉器看（一般只随葬其中的几
种），首领和大巫师可能是合而为一的。因此，人们一般认为红山文化的社会具有偏重“神权”的特
征〔２〕。众多地点既分散并列，同时又相对集中在这样一个范围并不很大的山谷岗坡地带，其中
“女神庙”及“祭坛”又似乎凸显出中心的地位，由此可以推断，“女神庙”里供奉的神应是这些聚
落和社群共有的崇拜和祭祀对象，其后面的“祭坛”也应该是大家共同的祭祀活动场所。也就是
说，由“女神庙”和“祭坛”所凝聚起来的、以附近众多积石冢所代表的社会群体有着相同的信仰和
祭神仪式，他们是有着统一信仰和祭祀行为的宗教共同体，牛河梁一带就是这个共同体集中的埋
葬和祭祀中心。但迄今还没有迹象显示他们已经整合成为了统一的国家组织，这方面既缺乏宏观
与微观聚落结构方面的资料，也没有诸如大型宫殿和王陵大墓等指向王权的证据；已经发掘的那
些大墓甚至缺少其他地区常见的象征权力的玉钺和象征财富的大量奢侈品。红山社群中体现社
会竞争、分化以及身份地位和权力意志的，主要是消耗大量人力物力、规模不断扩大且结构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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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复杂的积石冢和墓祭现象〔１〕。就现有资料，我们只能判断那些较大的中心聚落和各积石冢地
点所代表的社会群体，都属于各自分立的酋邦组织；同时牛河梁众多地点所代表的各酋邦，有可
能会形成一种与部落联盟相类似的酋邦联盟，共同的宗教信仰和祭祀行为是将他们连接在一起
的纽带。然而，由于已发现的红山文化大型遗址还没有做充分的发掘工作，是否存在复杂的高等
级的超级聚落尚待确认；积石冢中像牛河梁第十三地点那样夯土加积石、直径达６０米的巨型大
冢还没有揭示清楚，性质不明，因而无法对红山社会的发展程度作最终的判定。

红山文化之后，大约公元前３０００－前２０００年长达千年的时间里，燕辽地区表现出衰落的
状态。期间虽然存在过小河沿文化，但遗址数量急剧减少，更无大型聚落发现，原有的区域社会
群体似乎倏然瓦解，总的看呈现出一派萧条的景象，红山时期兴盛一时的“文明”景观一时湮没
消失。但在这之后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约公元前２０００－前１４００年）又再次呈现旺盛的发展势
头，许多地方的遗址成群密集分布，而且很多都有石头城墙围绕；但罕见大型聚落，没有证据显
示该文化出现了国家形态的社会组织。

四总结与讨论

本文粗略梳理了中国石器时代社会发展演变的历程，讨论的重点在“核心文化区”的新石
器时代晚期，往下则落脚到青铜时代。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与世界许多地区相似，中国境内史前
社会亦呈明显的阶段性变化，并表现出“进化”的特征。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中期，人类
社会组织大概经历了从接近动物的原始群到实行族外婚的血亲家族，再到发达的氏族这样一
个漫长而缓慢的发展过程，社会群体规模逐渐扩大。从公元前第四千纪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开
始，中国各核心文化区都相继开启了社会复杂化或文明化的进程，直至出现早期国家。下面着
重对晚期阶段的社会演变做出概括总结和进一步讨论。

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伴随着农业和各种手工制造业的不断发展，社会组织结构相应出现变
化，氏族的作用趋于弱化，家族逐步成为基本的社会组成单位，其地位日渐凸显，独立性渐趋增
强，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与此相应，财富的积累和分化也渐次在家族
这个层面上展开。随着核心利益群体不断向小型化方向演进，最后多数地区的贫富和等级分化都
渐渐深入到了大家族内部，那些拥有较多财富、控制较多资源、掌控较大权力的个人及其家庭（或
小家族）成员逐步演变成社会权贵（权力可源于经济、军事、意识形态等多个方面〔２〕），形成特权
阶层，并以其为中心构建起有高低层级和主从结构的区域政体，制度化的社会不平等得以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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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酋邦”组织在各大文化区里相继普遍出现。随着专业化生产和社会分工的不断发展，财富和权力
越来越向少数人集中，社会阶层的分化日益明显，金字塔形的等级结构逐渐形成，并在某些地区
先后孕育出早期国家。经过多年考古资料的积累和研究的不断深入，上述演变过程在许多地区已
经得到充分的证实或论证，并且各地区社会分化和社会结构变化所体现的复杂化过程，都显示出
了阶段性递进的特点。但需指出，这样的演变过程在各文化区内并非都是单一直线发展的，前文
分析也充分展现了各地社会复杂化不同的表现方式、发展程度和演化途径。

对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各区域社会复杂化的阶段性变化，无法做出整齐划一的区分，因各地
社会演进的速率和节奏不一，特别是早期国家或准国家社会出现的时间节点差异很大。许多地
区在史前晚期发展到高峰之后，紧接着又出现或长或短的衰落低俗期，社会演化表现为波浪形
的曲折变化；只有少数地区呈持续的阶梯型上升递进，但也很少是由单一族群完成的。故此，各
地区社会发展演变的轨迹是不尽一致的。

这个时期，各核心文化区几乎都先后出现了鹤立鸡群般的“超级聚落”。公元前３０００年前
后在长江中下游率先出现“超级聚落”，即石家河与良渚，且都形成了以大型城址为核心的“超
级聚落群”；至于同时期的红山文化晚期是否存在“超级聚落”，尚需进一步探索。公元前２５００
年至公元前１５００年之间，即史前末期到青铜时代初期，其他文化区也都相继出现了“超级聚
落”，包括中原的陶寺及其后的二里头、北方的石峁、海岱区的尧王城（或者还有两城镇、西朱
封）、巴蜀区的宝墩和三星堆等；甘青区齐家文化的超级聚落目前尚不明确，但齐家坪或其他大
遗址也有这样的潜质（图一）。这些“超级聚落”的出现，应当意味着一种新型的社会组织的形
成，正如前面讨论过的有些已经属于早期国家，我们可以称之为“雏形国家”。结合已发现的大
型建筑、大型工程、高等级墓葬等重要的遗迹现象，现在可以推知至少良渚、陶寺、石峁和二里
头所代表的社会集团当已发展形成了各自区域内最早的“雏形国家”；其他地区的如石家河、尧
王城和西朱封、宝墩和三星堆等也存在这种可能性，只是考古证据尚嫌不足。之所以称其为“雏
形国家”，一方面是想强调与从前酋邦层次的社会（在苏秉琦的社会发展体系里称之为“古
国”〔１〕）相比已有根本的不同，另一方面是要将其与商周王朝那样成熟的早期国家相区别，强
调其作为最早国家的初始性特征。

许多超级聚落都有一个从小到大的成长过程，一般是在其发展的鼎盛期形成“雏形国家”，
只是这样的过程在有的遗址如陶寺、二里头等比较清楚，而在有些遗址暂时还不太容易看清
楚。无论如何，作为雏形国家中心的超级聚落，除了规模超大，还应该具备功能多样的大型建筑
群（宫殿、神庙或宗庙等）、高级大墓（王墓）、大型公共工程（防御城壕、水利设施、祭祀遗迹等）、
贵族管控的高端手工业等显示国家都邑性质的“超级遗迹”，并且相关遗址和遗迹现象能够反
映一种金字塔形的社会等级结构。这些要素与美国学者弗兰纳里从世界其他地区早期国家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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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出的物化表征基本相符〔１〕，说明不同地区最初形成的早期国家具有大致相似的特征。
前文显示，几个已经得到确认的“雏形国家”兴起和衰落的时间彼此差异很大，其中以良渚出

现最早，然后是陶寺、石峁，最后才是处于中原腹地的二里头，他们的衰落也与此相应。此外，作为
最早出现的国家，良渚延续的时间似乎也更长，有近千年（或许还有石家河），而其他早期国家的
存续时间都不超过五百年（多数可能只有二三百年左右）。就是说几乎是在长江中下游的早期国
家接近或已经衰落的时候，其他地区的“雏形国家”才开始兴起，这说明各地区社会复杂化的发展
进程有相当大的差别，其中长江下游（可能还有长江中游）无疑是领跑者，个中缘由值得进一步深
究。这些早期国家在各区域此起彼伏，到商周时期虽有中原王朝鼎立而辐射四周，但同时还有巴
蜀等其他的地域国家和文明与之交相辉映，多元一体的政治与文化格局的形成仍处于初始阶段。

根据本文的分析，我们还可以概括出不同区域社会复杂化发展的不同途径和模式。在中
原、海岱、江浙、两湖、燕辽这几个史前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大体都经历了从“游群”（实际还可分
为早期的原始群到偏晚的血亲家族两个类型或阶段）、氏族—部落到酋邦社会的渐进式演变，
有的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孕育出雏形国家。这样一种逐渐递进的发展轨迹，可以概括为社会进化
的“渐进式模式”，也可称之为“典型模式”，与美国人类学家塞维斯提出的“游群—部落—酋邦
—国家”的经典进化模式颇为相符〔２〕。只是具体到对这些概念内涵的理解上，如前文所论，我
们与塞维斯最初的定义已有较大差别，甚至与西方一些晚近学者的看法也有所不同，比如对
“游群、部落”社会已可重新定义，对“酋邦、国家”的中国特色也有所辨识（如贯穿其间的、以家
族为基础的血缘组织的重要作用等）。但无论如何，此种具有许多共性的渐进发展模式在世界
主要原生文明和原生国家的发祥地都可见到，如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印度河流域和中美洲等。
而在北方（雁北区）、西北（甘青区）到西南（巴蜀区）半月形地带的几个“边区”，直到龙山时代之
前都主要为小规模的、简单的氏族—部落组织，社会发展长期滞后于其他核心文化区，其后才
短期爆发式地进入到高度复杂的酋邦甚至国家社会，呈现一种近乎跳跃式的发展轨迹，可称其
为社会进化的“跳跃式发展模式”，或者称为“非典型发展模式”。这种短期内的爆发式跃进，一
般都是受到外界刺激和影响的结果，在世界其他一些“后进”地区亦常见，中国北方草原及边疆
地带历史时期一些“边地”民族的兴起大体也都经历过相似的过程，如匈奴、鲜卑、突厥、契丹、
蒙古等诸族群。这两种模式充分显示了人类社会“进化”途径的多元而非单一的特征，而且社会
进化的途径和模式大概并非只有这两种。假如像红山、齐家那样的社会最终都没有形成雏形国
家，我们还可看到并非每个地区都会经历上述塞维斯模式完整的发展过程，有些社会“进化”在
酋邦阶段便戛然而止、瓦解或衰落了，这在世界其他地区亦不乏其例；甚至有些存续至近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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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始”人群始终停留在氏族—部落乃至游群阶段，同样展现了在不同生态环境里人类社会
发展进程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关于早期国家的形成机制和动因，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需要
对不同区域仔细梳理辨析，笔者另有专文讨论〔１〕。

我们还可以从文明起源的角度来观察各区域的阶段性变化。文明主要指的是文化成就，是
文化发展到较高程度的结晶；文明的产生一般都同社会结构变化相关联，但两者并不完全相
等。“文明”与“国家”属于不同范畴的概念，文明起源有时会早于国家起源。例如很可能属于前
国家的红山文化、仰韶中晚期文化、大汶口文化、松泽—凌家滩文化等，可以说都已出现了“初级
文明”。雏形国家则是早期文明的高级阶段。很显然，史前时期中国境内诞生的中华文明最初是由
多个区域文明组成的，这些彼此相邻、有互动关系的区域文明共同构成了东亚地区一个巨大的
“文明丛体”（赵辉语）。其中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和海岱文明，长江中下游的江汉和环太湖文明，以
及东北的燕辽文明，都属“原生文明”，都有自己从简单到复杂、从低到高逐层递进的轨迹，有的最
后产生“原生国家”；而黄河中游北方地区、上游甘青地区，长江上游的四川盆地（成都平原），皆是
在史前末期出现跳跃式发展，其社会的复杂化特别是早期国家的出现可能都有外部刺激的强烈
影响，因而可以称为“次生文明”，有的出现“次生国家”。而这些原生的、次生的“文明”和“国家”，
又都分别与前文所述不同区域社会进化的“典型模式”与“非典型模式”相呼应。

从龙山到二里头时期，长江中下游到黄河下游等东部“低地”先后渐次衰落，只有中原腹地近
乎持续繁荣，还有就是从东北燕辽到北方河套、西北甘青和西南巴蜀区，沿此半月形“高地”又多
有兴起，并通过北方和西北以远的草原地带与欧亚大陆腹地产生广泛联系，中国史前文化与社会
格局经历了一次大变动，对此张弛已有专论〔２〕。但如前文所述，青铜时代前期在此半月形地带，
燕辽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北方石峁之后的朱开沟、李家崖文化，西北齐家之后的诸多青铜时代
文化，都没有接续发展出强势、繁盛的国家社会，只有中原三代文明和西南古蜀国文明持续发展，
交相辉映。中国三代青铜文明尽管受到了“世界体系”下欧亚腹地的强烈影响，但主要是技术和物
质层面的，包括牛、羊、马、小麦、大麦以及金属冶炼技术的引进和传播。中国核心文化区文明主体
的实质内涵主要延续的仍然是自身的传统，如城址和宫殿建筑样式与格局，权贵墓葬的葬仪和以
血亲为基础的埋葬制度，青铜礼器和玉器等体现的礼制及精神信仰，祖先崇拜与祭祀礼仪，与血
缘组织密切相关的小农经济和家族政治，构成了中国早期文明的底色，且最终完成对中国早期区
域文明整合的主体还是中原文明。首先是位于中原腹地的二里头文化强势勃兴，随后雄踞大中原
的商周文明又接力扩展，逐步覆盖到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其影响还渗透到周边
更广远的地方，成为东亚文明的核心。东周时期列国争雄，同时又蕴含着强烈的统一趋势，文化上
反倒有深度的互动交融。秦汉帝国则完成了对上述八大核心文化区的政治统一，并持续扩展到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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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更广大的一些区域，文化上也日益趋同，奠定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基础。
经历这样一个过程，中华文明圈如同滚雪球般越滚越大，扩散开来，终成汪洋之势。在此后

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尽管作为政体的中国时有分合，还常有“边地”族群的不断融入，但中华文
明始终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而且成为世界上少有的、贯通古今的文明体系之一。同
时，中华文明最具活力的时期，也是与其他文明深度交流、频繁互动的时期，其奥秘即在于只有
开放、包容，不断吸收其他文明的优秀成果，才能吐故纳新，并进一步激发出自身的创造力。从
史前到青铜时代中原文明的持续发展壮大是这样，后世历史时期的中国同样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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